附件2

江苏高校优秀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领航·扬帆”计划培养任务书

江苏省教育厅

二〇二一年制
《江苏省高校优秀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领航·扬帆”计划培养人选任务书》（以下简称《任务书》）是培养人选依托“领航·扬帆”计划专项经费资助和所在学校支持保障，根据《江苏省高校优秀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领航·扬帆”计划实施方案（试行）》有关要求，在课程教学、理论研究、教学指导、理论宣讲等方面科学制定发展目标，并开展实际工作的依据，也是对培养人选进行中期考评和期满验收考核的重要依据。

一、主要任务
1.培养期内每学年至少承担1门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并且高质量完成相应教学任务，期末教学考评需达到“优秀”。同时承担多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期末教学考评至少一半以上课程达到“优秀”。

2.培养期内每学期至少在除本校以外的省内高校讲授2次以上教学指导讲座课程，在校级及以上平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开设2次示范课程，面向学生或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群体开展2次理论讲座。
3.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方面有创新探索，教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形成有推广价值的成果。培养期内至少主持1项校级及以上教学（课程）改革项目，结项获评“良好”及以上等次。

4.积极参与教学团队、学科团队建设，培养期内至少主持或深度参与1个校级及以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团队，获得校级及以上立项支持或表彰（校级团队须排名前二，省级团队须排名前四，国家级团队须排名前六）。
5.培养期内须在同行公认的高级别学术期刊或省级以上主流报刊发表具有创新性、引领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思想政治教育类学术论文，并主持省部级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6.积极组织开展“领航·扬帆”年度学术研讨会，培养期内每学期至少参与1次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做主报告或分组报告。
7.多形式参加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工作。
8.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培养资格、停止经费资助并视情追回前期资助款项：

（1）培养人选期末教学考评不合格；

（2）培养人选本计划中期考评不合格；

（3）培养人选离开省内高校；

（4）经查实，存在学术不端、师德师风或党风廉政等方面的问题；

（5）其他严重影响本计划实施的情况。
二、考核办法

1.培养期内培养人选每年1月31日前向省教育厅社政处和所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提交不少于2000字的上一年度工作进展情况报告（报送文件命名格式：2021“领航·扬帆”+姓名+年度报告）。

2.省教育厅组织对培养人选培养情况进行中期考评和期满验收考核。中期考评和期满考核验收采取书面报告加会议报告形式。

3.中期考评和期满验收考核结果为优秀等次者，优先推荐省级及以上重点人才项目申报。

三、培养周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培养人选（签字）：

年   月   日

培养人选所在高校领导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省教育厅（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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